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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48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港兴天然气有限公司承接 

珠海城市管道燃气开展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持股 65%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港兴

公司）于 2012 年 8 月根据珠府函﹝2012﹞254 号《关于授予管道燃

气特许经营权的批复》）获得了珠海市西部地区（金湾区、斗门区、

高栏港经济区及横琴新区）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，负责经营、管理西

部城区（含横琴新区）的管道燃气业务，成为天然气利用工程的建设

主体。 

鉴于在此之前，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城市燃

气）为配合珠海城市发展进程，应政府部门要求已开展了西区管道燃

气项目的前期工作和部分市政管道燃气工程，并由其委托了珠海市双

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双保公司）和珠海市燃气工程

研究设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设计公司）开展相关市政燃气管道施

工和设计工作。 

因此，现需由港兴公司全面承接城市燃气在西区管道燃气项目的

全部前期工作和相应的市政管道燃气工程。需承接的项目包括：1、

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的前期工作，包括可行性研究、安评、

环评、节能评价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；2、横琴新区环岛路市政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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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工程；3、珠海西区湖心路（S272 线）市政管道燃气工程；4、

联港工业区内创业路部分管道建设；5、横琴新区环岛路、S272 线、

珠海大道部分路段等市政燃气管道的设计及勘探工作。预计上述承接

项目所涉及的金额约为 4706 万元。 

因城市燃气、双保公司、设计公司均系公司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港集团”）的全资企业，公司董事局主

席吴爱存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，董事欧辉生先生同时兼任

珠海港集团总经理，董事鲁涛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，公司与

城市燃气、双保公司、设计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

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上述事项已经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

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6 人，同意 6 人。关联董

事吴爱存先生、欧辉生先生、鲁涛先生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

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，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

2010 年 1 月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：

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 103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时启峰，经营范围：城

市管道燃气投资、建设、经营和管理；石油制品（不含成品油），化

工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化学品）、燃烧器具、燃气仪器、

仪表、设备的批发、零售；项目投资；房地产开发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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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展服务；信息咨询（不含许可经营项目）。地税登记证号： 

440400699772716。 

城市燃气是一家专门从事管道燃气设施的投资、建设、维护、供

气、运行和抢险抢修业务，具有城市管道燃气及大中型热力工程开发、

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运行管理资质的专业公司，主要负责珠海市香洲

区的管道天然气项目。 

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城市燃气经审计总资产 20036 万元、

净资产 3622 万元，营业收入 2133 万元，净利润 147 万元。截止 2013

年 3 月底，城市燃气未经审计总资产 21182.92 万元、净资产 5117.08

万元，营业收入 683.83 万元，净利润 53.54 万元。 

城市燃气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与公司存

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

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，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，

成立于 1995 年 4 月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 万元，注册地址及主要办

公地址：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 103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刘智，经营范

围：市政公用工程设施总承包三级（限燃气工程）（具体按

A3104044040109 号资质证开展业务）；燃气管道设备及配件、炉具的

批发、零售。地税登记证号：440402192590948。 

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双保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5,644.92 万

元，净资产 2,432.12 万元；实现营业收入 6,020.07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

1,262.22 万元。截止 2013 年 3 月底，双保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6288.57

万元、净资产 2572.69 万元，营业收入 1041.45 万元，净利润 140.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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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 

双保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与公司存

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珠海市燃气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

珠海市燃气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，城市燃气全资子公司。企业

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1995 年 6 月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

元，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为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 103 号，法定

代表人：刘智，经营范围：丙级市政{（燃气）不含加气站}设计；咨

询服务。地税登记证号：440401192591895。 

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设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14 万元、净

资产 268 万元，营业收入 212 万元，净利润 28 万元。截止 2013 年 3

月底，设计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444.56 万元、净资产 285.99 万元，

营业收入 63.36 万元，净利润 18.30 万元。 

设计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企业，与公司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
交易标的 交  易 

对手方 

交易概述 交易进度 交易 

金额 

需承接 

责  任 

1 横 琴 新 区

天 然 气 利

用 工 程 的

前期工作 

城市燃气 城市燃气分别委托

中国市政工程华北

设计研究院、广东

靖安安全评估咨询

有限公司、珠海市

玉田环保科技工程

有限公司、珠海市

全部立项资料

已完成，并已获

得立项批复；城

市燃气已向各

受托方支付费

用。费用评估值

1，432，153.81

费用评估

值 1,432，

153.81 元 

城市燃气就横

琴新区天然气

利用工程前期

工作签订的合

同均已履行完

毕。根据中介

机构的评估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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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丰电气有限公

司、珠海市水利勘

测设计院、中国市

政工程华北设计院

开展珠海市横琴新

区天然气利用工程

项目立项的各项工

作。 

元 果，由港兴公

司向城市燃气

予 以 支 付 费

用。 

2 横 琴 新 区

环 岛 路 市

政 管 道 燃

气工程 

双保公司 2011 年 11 月，横琴

新区环岛路开展道

路建设。为避免环

岛路二次开挖，政

府部门要求城市燃

气配合环岛路工程

施工进展，及时推

进市政管道燃气工

程。城市燃气遂与

双保公司签订施工

合同，委托双保公

司进场施工环岛路

燃气工程。 

已完成环岛东

路市政燃气管

道 8.1 公里（全

长为 8.2公里）、

安装阀门 23 座

（总计 23 座）；

完成环岛北路

市政燃气管道

6.1 公里（全长

为 7.5 公里），

阀门 23 座（总

计 35 座）。工程

进度已达 85%

以上.城市燃气

尚未支付工程

款。 

预 估 约

2085 万

元 

因城市燃气与

双保公司并未

发 生 交 易 支

付，公司将取

代城市燃气承

接与双保公司

的施工委托合

同。施工合同

实际价款依据

港兴公司委托

的中介机构确

定的工程造价

支付。 

3 珠 海 市 西

区 湖 心 路

（S272 线）

市 政 管 道

燃气工程 

双保公司 2012 年初，S272 线

开展道路建设。为

避道路二次开挖，

政府部门要求城市

燃气配合 S272 线

工程施工进展，及

已铺设燃气管

道 2.5 公里，安

装阀门 5 座，完

成工程总进度

的 12%，。城市

燃气尚未支付

预 估 约

1991 万

元 

因城市燃气与

双保公司并未

发 生 交 易 支

付，公司将取

代城市燃气承

接与双保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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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推进市政管道燃

气工程。城市燃气

遂与双保公司签订

施工合同，委托双

保公司进场施工

S272 线燃气工程。

工程预计总造价

1980 万元。 

工程款。 的施工委托合

同。施工合同

实际价款依据

港兴公司委托

的中介机构确

定的工程造价

支付。 

4 联 港 工 业

区 内 创 业

路 部 分 管

道建设 

双保公司 为满足联港工业区

部分用户的供气需

求，城市燃气委托

双保公司开展联港

工业区内创业路部

分管道建设。 

管道长度 2.03

公里，预计总造

价 210 万元，城

市燃气尚未支

付工程款。 

预 估 约

210 万元 

因城市燃气与

双保公司并未

发 生 交 易 支

付，公司将取

代城市燃气承

接与双保公司

的施工委托合

同。施工合同

实际价款依据

港兴公司委托

的中介机构确

定的工程造价

支付。 

5 横 琴 新 区

环 岛 路 、

S272 线、

珠 海 大 道

部 分 路 段

的 市 政 燃

气 管 道 设

计、勘察工

作 

设计公司 为配合西区部分道

路的施工和前期工

作的开展，城市燃

气委托设计公司开

展横琴新区环岛

路、S272 线、珠海

大道部分路段的市

政燃气管道设计、

勘察工作，设计费

勘察工作已完

成，设计工作已

完成 80%，城

市燃气尚未支

付任何费用。 

2,768,845

元 

因城市燃气与

设计公司并未

发 生 交 易 支

付，公司将取

代城市燃气承

接与设计公司

的施工委托合

同。根据实际

发生情况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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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预计为 1,903,910

元，勘察费用预计

为 864,935 元。 

费用。 

注：1、第 1 项交易标的，因所有委托事项已完成，城市燃气已支付全部费

用，由港兴公司根据评估结果向城市燃气支付相关费用； 

2、第 2—5 项交易标的，城市燃气委托双保公司、设计公司开展的市政燃

气管道施工和设计工作，现通过签定三方协议书，由港兴公司享有及承担原合同

中城市燃气的权利义务。其中施工合同最终工程造价由港兴公司委托中介机构予

以确定，未来合同项下支付款项的核算将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原则。 

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上述交易合同的接收原则：1、城市燃气开展各项前期工作已支

付的费用，根据中介机构的审计、评估结果，由港兴公司向城市燃气

予以支付；2、城市燃气委托双保公司、设计公司开展的市政燃气管

道施工和设计工作，现通过签定三方协议书，由港兴公司享有及承担

原合同中城市燃气的权利义务。其中施工合同最终工程造价由港兴公

司委托中介机构予以确定，未来合同项下支付款项的核算将遵循公

开、公平、合理的原则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港兴公司与城市燃气和双保公司、港兴公司与城市燃气和设计公

司分别签署三方《协议书》的方式，由港兴公司承接原城市燃气的委

托主体责任。 

（一）自三方《协议书》签署之日起，原合同中城市燃气的权利

由港兴公司享有及承担。 

（二）三方《协议书》签订之前，因城市燃气违约导致的经济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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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责任（如有），双保公司或设计公司不予追究，不以任何方式向

城市燃气及/或港兴公司主张任何权利。 

（三）施工合同实际价款依据港兴公司委托的中介机构确定的工

程造价支付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在珠海市西区（金湾区、斗门区、高栏港经济区及横琴新区）管

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正式授予港兴公司之前，城市燃气已开展了横琴及

西区管道燃气项目的前期工作，并应政府部门要求开展了部分市政管

道燃气工程。此次承接前期工作与部分工程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可使港

兴公司直接切入具体工程项目展开业务，避免时间和经济上损失，为

公司管道燃气业务的迅速开展打下基础；且港兴公司可以根据约定由

中介机构确定工程造价后再行支付各项工程款，风险可控。 

横琴燃气管网项目和西区燃气管网项目为珠海天然气工程利用

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工程的实施对于珠海横琴和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推

动作用。 

横琴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包括横琴门站、横琴燃气管网（约 150 公

里）及配套设施，具体项目为门站及加气母站 1 座（含应急调峰气源

站）、加气子站 3 座、中压干管 108.5 公里、中压支管 37.2 公里、穿

越工程、专用调压站 10 座、调压柜 28 台、调压箱 1630 台、SCADA

系统、运行机具、后方设施等。供气范围为横琴新区，总面积为 106.46

平方公里。供气对象为居民、公建商业用户、工业用户及天然气汽车

用户，2015 年规划用气量为 2453 万立方米，2020 年规划用气量为

5357 万立方米。项目总投资 1.987 亿元。目前横琴燃气管网项目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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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已经完成，门站用地已经落实，用气市场主要用气项目（指长隆

项目）计划下半年投产，横琴市政道路正在建设，具备同步敷设中压

管网的条件。 

根据珠海市市政园林和林业局制定的珠海燃气专项规划，西区燃

气管网项目拟建设 6 座天然气场站及约 650 公里燃气管道。其中近期

建设 3 座门站(即泥湾门站、临港门站和斗门门站)，中压管道 257.1

公里，用户调压设施 216 台。规划远期再新建设 3 座高中压调压站（即

平沙高中压调压站、井岸高中压调压站和三灶高中压调压站），中压

管道 341.9 公里，用户调压设施 716 台，供气对象为居民、公建及商

业、工业、燃气汽车、燃气空调、分布式能源等，2015 年天然气供

气规模为 17227 万立方米/年， 2020 年供气规模为 58785 万立方米/

年。目前拟推进的西区燃气管网项目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成并通

过评审，正在进行立项工作，待项目前期工作完成，公司将提请董事

局正式批复西区燃气管网项目建设，同时通过加大市场拓展力度，力

争尽快将港兴公司培育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。 

七、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

总金额 

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。 

八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。独立董

事认为：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协议内容公允，定价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符合公司的利益。

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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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九、保荐机构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

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决策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珠海港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

有关规定，协议内容与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公司利益。华林证券对珠

海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局决议； 

2、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

专项核查意见； 

3、珠海市永安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

。 

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3年5月18日 

 

 

 

 




